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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此外，於 101 年起積極推動「低碳永續家園推動方案」邀集各縣市，共同籌組跨縣市

推動組織，召開各分區地方推動會議，結合產、官、學、研，共同撰擬推動行動項目

及實施專案，由中央、縣市、鄉鎮市區、村里、社區發展協會及相關團體互動，全面

推動低碳永續家園建構工作。 

(二)調適對人類及自然系統衝擊 

1.為減輕氣候變遷對我國的影響，由本院國家發展委員會主政推動調適政策，於 99 年邀

集各領域學者專家、非政府組織（NGO）及部會代表成立「規劃推動氣候變遷調適政

策綱領及行動計畫」專案小組，於 101 年 6 月 25 日完成訂定「國家氣候變遷調適政策

綱領」，將我國調適政策分為「災害防救」、「水資源管理」、「維生基礎設施」、

「能源供給與產業」、「海岸土地規劃保護」、「農業生產與生物多樣性」、「健康

」及「土地使用」等 8 大領域，並由各級機關共同提列相對應之「國家氣候變遷調適

行動計畫（102-106 年）」（草案），以因應及預防氣候變遷對我們造成的影響。 

2.為持續深化地方氣候變遷調適概念，並使調適行動計畫之推動更具可行性，國家發展

委員會業於 101 年選定台北市及屏東縣作為推動地方氣候變遷調適示範計畫之示範縣

市，以提供地方政府一較明確的推動範例，並編製「地方氣候變遷調適計畫規劃作業

指引」，提供地方政府推動相關業務之參考。 

3.為提升國人對於氣候變遷之調適能力，本院環保署並已完成建置氣候變遷調適資訊平

台，提供國內外最新資訊、氣候變遷知識庫、國際重要會議結論等內容，透過多元的

管道將調適的概念持續深化至全民。 

三、政府致力於氣候變遷的減緩與調適，透過本院由上而下推動，以「國家節能減碳總行動方案」

，引領建構我國節能減碳路徑，再由「國家氣候變遷調適政策綱領」提出完整的調適策略，

並由各中央及地方機關持續進行橫向及縱向之溝通協調，採以系統性的規劃及推動機制，並

進行長遠的戰略布局，將危機化為轉機，並為未來世代留下可以賴以生存的環境與資源。 

四、為達到公開參與及有效溝通，蒐集彙整各方意見，本院環保署分別舉辦「全國氣候變遷會議」

及「臺灣 2050 年零碳及再生能源百分百之可行性與必要性全民論壇」以世界公民咖啡館形式

舉辦，由中央機關、非政府組織及一般民眾共同討論邁向低碳未來的挑戰與機會，透過公眾

參與、專家代理的機制，建立政府部門與民間單位良好的溝通平台與夥伴關係，凝聚全民氣

候變遷意識，並作為政府推動策略之參考，達到加速國家政策推動，激發社會可能的減碳與

調適潛力。 

五、面對氣候變遷的衝擊與威脅，須要產、官、學、研各界乃至個人的合作努力，未來也將持續擬

透過召開專家諮詢、座談會、公民咖啡館等方式，與國內各界充分溝通，設計提出各種可行

及理想情境，共同腦力激盪尋找合理可行方案，追求人類文明安全與運作低碳之未來目標的

實現。 

（二十二）行政院函送邱委員文彥就「中央廣播電臺虎尾分臺遭拆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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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3 年 4 月 25 日院臺專字第 1030024234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5-6-114） 

邱委員就「中央廣播電臺虎尾分臺遭拆議題」提出相關疑義質詢乙案，經交據文化部查復如

下： 

一、「雲林縣中央廣播電臺虎尾分臺」於 101 年 5 月 21 日由「雲旭樓保存推動聯盟」提報具文化

資產價值。為確認其文資價值，雲林縣政府於 101 年 7 月 30 日辦理專案小組現勘，同年 12

月 1 日召開「101 年度第三次文化資產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登錄為文化景觀。本案已完成文

化資產審議，但因該地區（約 2 公頃）已被劃入「高鐵雲林車站特定區計畫」範圍（約 23 公

頃），縣府迄今尚未正式公告登錄文化景觀，區內亦無任何歷史建築。 

二、雲林縣政府針對本案保存範圍之各方案提出財政評估，去（102）年間多次邀集該府文化處、

地政處、城鄉處、財政處與主計處向縣長簡報說明，通盤探討各方案之地政、都市計畫及文

化資產各個面向，俾利創造縣府雙贏局面。惟該縣地政處於 103 年 3 月 7 日進入中央廣播電

臺虎尾分臺進行拆除動作，目前僅餘分臺主建物大廳殘跡留存。 

三、雲林縣施副縣長克和於 3 月 8 日上午命令停止拆除行動、調查疏失，同時召開記者會公開道歉

，表示將責成政風處調查，嚴懲失職人員。 

四、文化部文化資產局為協助雲林縣調查、研究該文化景觀潛力點，於 101 年補助雲林縣政府文化

處 160 萬元（總經費 200 萬元）辦理「中央廣播電臺虎尾分臺文化景觀保存維護計畫及保存

計畫整體規劃研究」，103 年 2 月 7 日期中報告已審查通過。 

五、雲林縣政府文化處於本年 3 月 12 日邀集該府文資委員及建築師現地會勘，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亦隨同現勘，協助研議暫定之文化景觀範圍內殘存建物後續保存做為。目前雲林縣政府決定

完備原定登錄文化景觀之程序，至是否再擇其中幾棟建物登錄為歷史建築，需俟該府召開文

化資產審議委員會決議。 

六、另有關未來類似事件之預防與因應，經查復如下： 

為加強教育及宣導聚落與文化景觀之保存觀念，文化部文化資產局訂於本年 7 至 9 月間辦理

「聚落與文化景觀保存操作機制研習」。至法制面部分，「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101 條已明

訂中央介入之機制，規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本法應作為不作為，致危害文化資產

保存時，得由行政院、中央主管機關命其於一定期限內為之；屆期仍不作為者，得代行處理

。 
但情況急迫時，得逕予代行處理。」本案雲林縣政府已審議通過為文化景觀，且多次召開會

議協調文化景觀劃設範圍，積極處理相關事宜，尚未符合啟動代行處理之程序。再者，雲林

縣政府對於行政錯失亦深感自責，努力進行相關補救措施，後續除了繼續進行原定公告登錄

文化景觀之程序，宣示保存文化景觀之決心外，並將對保存範圍內所涉及之五筆土地，進行

都市計畫專案變更，預計將現況之住宅區變更為公共設施用地。 
七、文化部對於各項文化資產保存工作均戮力以赴，不敢稍有懈怠。本案為文化部所不樂見之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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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中央廣播電臺虎尾分臺雲林縣政府擬採取新舊並存之修復方式，文化部將盡力協助雲

林縣政府保存、修復文化景觀之整體風貌，俾利成為良好之修復範例，並藉此機會提供全民

反省文化資產之保存工作，使其具有負面文化資產之意義，成為台灣文化資產保存歷程的一

個轉捩點。 

（二十三）行政院函送江委員惠貞就學齡前兒童過早提早學習才藝、大量

閱讀和過度使用 3C 產品致使近視率大幅提升問題所提質詢之

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3 年 4 月 25 日院臺專字第 1030024211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5-6-91） 

江委員惠貞就學齡前兒童過早學習才藝、大量閱讀和過度使用 3C 產品致使近視率大幅提升所

提質詢，經交據教育部查復如下： 

一、目前各級課程比例之規範，因應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自 103 年起實施，本部業由國家教育研究

院進行建置十二年一貫課程體系方案之研究，該院業完成「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發展建

議書」、「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發展指引」及「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草

案）」， 並於 103 年 2 月 19 日至 3 月 10 日召開十場次之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

（草案）公聽會，以彙集社會各界意見，作為修正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之依據

。 

二、另依據「國民中小學辦理校外教學實施原則」校外教學為學校課程與教學之一環，依據國民中

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目標，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校外教學時以學校本位課程為主軸，

結合領域教學及彈性課程，並規劃各年級有系統性的校外教學課程活動據以實施，且每學年

以辦理至少一次為原則。另本部每年亦補助相關經費提供並鼓勵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

校外教學，利各校於辦理課程規劃時增加戶外活動，減少靜態課程。 

三、為增進兒童正確用眼知識，現行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於健康與體育學習領域中即有養

成良好健康行為、習慣相關之能力指標，如正確視力保健之方法。另，重大議題─資訊教育

於國小 3 年級應「能瞭解操作電腦的姿勢及規劃使用電腦時間」（能力指標 1-2-2），即學習

正確的操作電腦姿勢及使用習慣、規劃正確的使用電腦時間，並暸解長時間短距離專注電腦

螢幕過久，會令眼部肌肉疲勞，引起眼睛不適。 

（二十四）行政院函送邱委員文彥就為保障民眾權益，提升政府效能，應

通令督促所屬主管機關嚴格監督公共工程，管理施工人員，提

升工程品質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3 年 4 月 25 日院臺專字第 1030024229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5-6-109） 

貴院邱委員文彥書面質詢有關「公共工程之品質常被民眾質疑與詬病，究其根源之一，乃是


